
公告日期111年11月24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合 111 偵 6615 詐欺 吉安分局 康○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937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羅○信 起訴

忠 111 偵 5124 野生動物保育 保七九大 林○蘭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忠 111 偵 7608 背信 檢○官簽分 高○貞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1 偵 7609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李○珠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1 偵緝 652 傷害 新城分局 潘○綸 起訴

忠 111 撤緩偵 93 不能安全駕駛 檢○官簽分 尤○恩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1 撤緩偵 94 不能安全駕駛 檢○官簽分 劉○信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11 偵 7786 洗錢防制法 鳳山分局 李○聖 起訴

勤 110 偵 6045 誣告 玉里分局 楊○弘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1 偵 1490 乘機猥褻 鳳林分局 林○賢 起訴

勤 111 偵 3605 強制性交 花縣婦隊
B○000-

A111039C
起訴

勤 111 偵 4554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周○全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1 偵緝 6 乘機性交 吉安分局 姜○修 起訴

勤 111 速偵 759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李○得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1 速偵 76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○玲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1 速偵 76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張○鴻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1 速偵 76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李○多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1 速偵 76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陳○崇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11 偵 6423 傷害 新城分局 王○宗 起訴

精 111 偵 775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○寶 起訴

精 111 撤緩偵 108 不能安全駕駛 檢○官簽分 涂○誠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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